
附件2-1

財政部緊急公務訊息通報單
（第1聯，限通報機關/單位填列）

通報案由

通報對象
通報時間 年　月　日　時　分

附 件

□公文，文號：      　
□其他文件名稱：
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回報時限 年　月　日　時　分

頁    數 含本頁及其他文件共　頁
執行

完成期限 年　月　日　時　分

處理事項

□請辦理，毋需轉知。
□需轉知，轉知對象：（可複選）
□中央相關機關         □地方政府         □其他：

單位：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姓名：通報單位
及人員 e-mail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傳真：

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回報處理情形
（第2聯，限通報機關/單位填列）

接獲通報
時間

95年 月 日 時 分

回報時間 95年 月 日 時 分回報對象
（機關/單
位/人員）

財政部秘書室秘書金恒正
財政部總務司科長聶繼榮
財政部總務司科員陳月明

回報類別

□初報
□續報（第   次）
□結報

處理情形

□毋需轉知
□需轉知：（可複選）

□行文：於月日時分通報（文號：       ）
□傳真：於月日時分通報
□e-mail：於月日時分通報
□電話：於月日時分通報

傳達率：100%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應通報機關（構）、學校
共15個（所）

已傳達3個辦事處及12個分處共計
15個機關
未傳達0個（所）
�傳達係指通報成功處理結果

未傳達原因及說明：

單位：秘書室        職稱：　　        姓名：　　　

回報單位
及人員

公務：　　　　　　
e-amil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電話：手機：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　　　　　　


